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5）沪7101行初785号

原告：张某1

委托代理人：毕某

被告：国家某某局1，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钱某，职务局长。

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吴某，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杜某

委托代理人：张某2

被告：国家某某局2，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程某，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某1

委托代理人：陈某2

原告张某1诉被告国家某某局1（以下简称某某局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及被告国家

某某局2（以下简称某某局2）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25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

简易程序，于2025年9月11日由审判员童娅琼以互联网在线方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张某1的委托代理人毕某，被告某某局1的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吴某及委托代理

人杜某、张某2律师，被告某某局2的委托代理人陈某1、陈某2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原告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某某局1于2025年2月26日作出的沪税x公开

复〔2025〕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以下简称被诉答复）；2.撤销被告某某局2于

2025年5月8日作出的沪税x决字〔2025〕xx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

事实和理由：其作为小区业主向被告某某局1申请公开“xxx小区土地增值税清算中，提

交的土地增值税清算表及其附表”，用以了解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情况，有助于业主对小

区的建设成本、开发商的税费缴纳情况等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小区居住

、物业权益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故上述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属于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

影响的情形，应当予以公开。被告某某局1未充分举证并说明如何认定上述信息属于商

业秘密，以及公开上述信息为何会损害上海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合法权益。

即使被告某某局1认为上述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也可以区分处理后予以公开。被告某某

局2复议未支持其请求，未充分考虑原告作为小区业主对上述信息的知情权及所涉公共

利益。

被告某某局1辩称，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某某公司的收入、成本、利润等经营信息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范畴。经向某某公司征询

，某某公司不同意公开信息，所述理由合理。某某公司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相关信息仅为

该公司的经营纳税事宜，不涉及小区的公共利益，不公开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

。因土地增值税清算表中除了纳税人基本信息以外，其他栏目中所填的内容均涉及公司



的经营信息，全部隐去后不具有信息价值。综上，被诉答复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某某局2辩称，其同意被告某某局1的辩称意见。另陈述，其于2025年4月10日收到

原告的复议申请，同月16日受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经审查，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涉

及商业秘密且无法区分处理，因不公开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其于次月8日作

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答复。综上，被诉复议决定事实清楚、内容适当、适用法

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5年2月6日，被告某某局1收到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为“申请人系上海市某区某园（上海市某区）小区业主，本

小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为某某公司，XXXXXXXXXXXXXX2542，为小区管理需要，现依

申请公开的内容是：xxx小区土地增值税清算中，提交的土地增值税清算表及其附表

”。被告某某局1认定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某某公司的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于

2025年2月12日向某某公司制发《关于征求政府信息公开意见的函》，同日告知原告征

询意见的理由及期限。2025年2月21日，被告某某局1收到某某公司提交的《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意见书》《拒绝信息公开的理由》，载明其不同意公开，理由是涉及商业秘密

，具体指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包括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管理、销售、财务等信息。经审

查，被告某某局1认为不公开相关信息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遂于2025年2月

26日作出被诉答复，告知原告经依法征求某某公司的意见，某某公司不同意公开且有合

理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六

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

原告不服，向被告某某局2申请行政复议。2025年4月16日，被告某某局2予以受理并向

被告某某局1出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25年4月23日，被告某某局1向被告某某

局2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2025年5月8日，被告某某局2作出被诉

复议决定，认为被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

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决定维持被诉答复。原告

不服，起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被告某某局1依法具有受理及处理原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职责，被告某某

局2依法具有受理及处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的职责。本案中，被告某某局1于2025年2月

6日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于同月26日作出被诉答复，扣除向第三方某某公司

征求意见所需时间，属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程序合法。经查，原告申请公开的信

息含有某某公司转让房地产收入、扣除项目金额、增值额等内容，涉及某某公司收入、

成本、利润等经营信息，被告某某局1据此认定属于商业秘密范畴，事实清楚。经征询

，某某公司不同意公开信息并写明相关理由。对此，被告某某局1认为，某某公司不同

意公开信息的理由合理，且不公开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遂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被诉答

复，并无不当。原告诉称，其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不公开该信息对公共利

益造成影响，应当公开。对此，被告某某局1当庭出示了《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二

）》样表，其中所需填写的栏目涵盖申报纳税主体的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的详细财务数



据等内容，且难以区分处理后提供。故，在无证据证明某某公司已披露该信息的情况下

，原告上述意见，本院难以采纳。被告某某局2于2025年4月16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经通知答复等程序后，于2025年5月8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请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

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

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5元，由原告张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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